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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至16時30分 

地    點：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

出席委員：高潞．以用．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 柯志恩 

許智傑  鍾佳濱  陳學聖  吳志揚  何欣純  鄭麗君 

吳思瑤  蘇巧慧  黃國書  蔣乃辛  張廖萬堅 

委員出席 13 人 

列席委員：陳曼麗  李彥秀  孔文吉 

委員列席 3人 

列席人員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   周源卿率同有關人員 

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              王儷倩 

主    席：黃召集委員國書 

專門委員：謝淑津 

主任秘書：劉其昌 

紀    錄：簡任秘書 郭冬瑞   簡任編審 朱莉華   專員 江凱寧 

 

報  告  事  項 

一、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。 

決定：議事錄確定。 

二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列席報告業務概況，並備質詢。 

（本次議程採綜合詢答，委員陳學聖、柯志恩、蔣乃辛、高潞．以

用．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、鄭麗君、何欣純、吳思瑤、

蘇巧慧、鍾佳濱、黃國書、張廖萬堅、陳曼麗等 12 人提出質詢，

均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周主任委員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。

另有委員許智傑、莊瑞雄、吳志揚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，刊登公

報。） 

決定： 

(一)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，請相關機

關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。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

者，從其指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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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

一、審查 105 年度原子能委員會主管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附屬單

位預算案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，另定期繼續審查。委員對本日詢答單位

105 年度相關預算有提案者，請各委員辦公室於 3 月 18 日中午

12 點前，將提案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彙整。 

二、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，請相關機關

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。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，

從其指定。 

臨  時  提  案 

一、核電廠終有除役之日，但台灣並無核電除役實際經驗，鑒於台

電去年年底提出拆除核電廠計畫書並呈交原能會審查，然而，

美國核能管制會（NRC）專家曾表示，如果核電廠不停機就呈交

除役計畫書，輻射量尚未穩定降下，對於輻射前置調查作業恐

欠缺準確的估算，例如反應爐區的管線、反應爐壓力槽和燃料

棒之間的空間等，即無法掌握輻射量多寡；無法準確掌握輻射

污染程度，即無法準確掌握除役過程需要的清理經費及人力需

求。為避免紙上作業的拆除計畫書與實際現場執行產生嚴重落

差，導致最後除役經費暴增，或造成輻射擴散，危及周遭居民

及第一線除役人員的健康，或使輻射污染繼續殘留在核電廠區

等嚴重問題，建請原能會對於核電拆除計畫書應嚴加審查，同

時未雨綢繆，加緊培訓專業除役人員，並對核電除役工作儘早

研謀因應，俾能善盡核安監管之責。 

提案人：柯志恩  陳學聖 

連署人：蔣乃辛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我國於民國 7、80 年代，發生「輻射屋事件」，針對受輻射汙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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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建物，政府依照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》

進行處置，如收購、拆除重建、核發改善工程補助款等。 

該辦法亦規定須提供居民免費健康檢查，然僅針對任一年

所受輻射劑量在 5毫西弗以上者。反觀《臺北市輻射污染建築

物事件善後處理自治條例》，即有規定任一年所受輻射劑量在 1

毫西弗以上未達 5毫西弗者，衛生局應依職權或依申請，辦理

免費健康檢查。 

爰此，建請原能會參考《臺北市輻射污染建築物事件善後

處理自治條例》之標準，研議放寬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

範及處理辦法》第 9條規定，以提供輻射屋住戶最完善之保障

與照護。 

提案人：柯志恩  陳學聖 

連署人：蔣乃辛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原能會依「核子反應器設施停工與封存及重啟作業導則」，審查

（含現場查證）台電公司所提「龍門電廠停工及封存計畫」，於

104 年 1 月 29 日同意核備。台電公司即逐步進行龍門電廠封存

工作，並於 104 年 8 月 1 日函知原能會，改採該計畫之品保方

案做為龍門核電廠封存期間相關作業之品保依據。為了確認封

存作業確實安全，請原能會要求台電提供從封存計畫開始前，

龍門電廠的人員異動情形，與實施封存計畫後現場查證的簽證

人員名冊，簽證時的現職相關資料，於二個月內書面送本委員

會。 

提案人：鍾佳濱 

連署人：蘇巧慧  張廖萬堅  吳思瑤 

決議：修正通過。 

 

散  會 

 
 


